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647號

原      告  胡博翔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王介文律師

被      告  魏淑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

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附表所示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被告不得執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

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被告

持有原告於民國111年11月28日簽發，付款地未載，面額新

臺幣（下同）3,000,000元，利息未約定，免除做成拒絕證

書，到期日111年11月28日之如附表所示本票1紙（下稱系爭

本票），向本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

字第10935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核准，而原告否認

系爭本票之債權存在，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否即有爭執，

已使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

態，得以確定判決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具有確認利

益。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前因原告介紹，於109年至110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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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訴外人富通行銷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富通公

司）推出之香港股票投資方案，由富通公司將投資人交付之

投資款用於投資香港上市股票，投資期滿1年後將投資之香

港上市股票移轉予各投資人，或以原投資金額向各投資人買

回投資之香港上市股票，於投資期間1年內，若投資標的股

票於該季最後1個營業日之收盤價高於前1季最後1個營業日

之收盤價者，則每3個月另給付投資金額5%之報酬予各投資

人，被告因此交付富通公司3,000,000元投資款。嗣富通公

司自111年起以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為由推遲投資報酬發放，

亦未如期依約將投資之香港上市股票過戶予被告或其他投資

人，或以原投資金額將股票買回。被告於111年11月間，因

遲未收到富通公司之報酬與回款，要求投資方案介紹人之原

告負責，原告因此於111年11月28日簽發系爭本票交給被

告，並簽訂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約定原告將全力協

助被告向胡可成追討，並以系爭本票與身分證影本提供被告

以茲證明，如有欺瞞、逃避不負責任的行為，被告得以系爭

本票向法院裁定要求原告賠償，系爭本票僅原告擔保負責之

用，原告與被告間無其他債務問題，除原告對被告有欺瞞、

避不見面，沒盡力向胡可成追討的行為外，不得申請裁定要

求原告賠償。而原告已委託鴻邦法律事務所以吳思儀名義向

胡可成提出刑事告訴，經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6號刑事

判決，並協助其他投資人與被告向胡可成提出民事訴訟求償

投資款，現由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9號事件審理中，是原

告已盡力向胡可成追討投資款。再者，兩造日常均互傳訊

息，並指導被告追加起訴，原告並無欺騙、對被告避不見面

等情事，系爭承諾書之停止條件均未成就，系爭本票尚不生

效力。為此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系爭本票對原告之債

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聲請強制執

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為被告舊識，明知富通公司非為依銀行法組

織登記之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或類似存款之投資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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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能以投資為名義，向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竟

仍為分潤與報酬，招攬被告等不特定人參與投資，致被告誤

信富通公司為原告開設之合法公司，且為合法正當之投資

業，進而交付美金100,000元投資款，原告之不法行為經本

院判決違反銀行法。且原告於110年9月8日時已知悉上開投

資案有投資人到期無法取回，仍於110年10月遊說被告解約

保單，足見原告持續不斷欺騙被告。又原告雖於111年11月2

8日交付系爭本票，並攜帶承諾書，但被告當時並未簽名，

數日後，原告於被告工作繁忙時再次攜帶承諾書前來，被告

僅能於匆忙不清楚承諾書內容的情形下簽名。而原告明知富

通公司違反銀行法，上開投資案並非合法，違法向被告招攬

後，本應與共犯胡可成連帶對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竟以承

諾書誤導欺騙被告僅胡可成需負責任，藉此卸責。原告更早

已隱匿資產，由此可見原告撰寫交付承諾書並要求簽署承諾

書之舉，即係對被告之欺騙。再者，原告自始未通知被告得

提出告訴，致被告不得使用刑事附帶民事程序向胡可成求

償，僅能事後追加起訴，是原告有上開欺瞞行為，被告自得

就系爭本票主張權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於111年11月28日簽發系爭本票，指定被告為受款人

並交付之，被告於113年4月16日以系爭本票經提示未獲付款

為由，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於同年5月29日以113年

度司票字第10935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等情，有系爭本票裁

定影本（卷第25頁）在卷可稽，並經調取上開本票裁定卷查

核無訛，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主張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乙

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1、按本票固為無因證券，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

票人前手間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然發票人非不

得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此觀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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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3條上段之反面解釋而自明。又如發票人一旦提出其基

礎原因關係不存在之對人抗辯，執票人自應就該基礎原因關

係存在之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

8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兩造均不爭執系爭本票為記名本票，兩造為系爭本票之直接

前後手，原告主張系爭本票是承諾協助被告向胡可成追討投

資款之擔保，兩造間無其他債務問題，除原告有欺瞞、避不

見面、未盡力追討之行為外，不得以系爭本票聲請法院裁定

請求賠償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本票裁定、系爭承諾書、臺

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9587號起訴書、本院113年度補字第

1308號、113年度重訴第619號民事裁定、112年度金訴字第1

6號刑事判決、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卷第25-73、105-162

頁）在卷可稽。被告抗辯系爭承諾書與系爭本票非同日簽

立，原告誤導被告簽立系爭承諾書，意圖卸責，實有欺瞞之

舉，被告自得持系爭本票向原告求償務等語置辯，並提出兩

造之Line對話紀錄、外匯匯出匯款申請書、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松山分局民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卷第185-203

頁）為據。然觀諸原告所簽訂、經被告同意之系爭承諾書記

載之內容：…本人承諾將全力協助被告向胡可成追討，並以

本票票號0000000及身分證影本提供給被告以茲證明本人負

責追討，如有欺瞞、逃避、不負責任之行為，被告即可以本

票向法院裁定要求本人賠償，另聲明本票僅本人擔保負責之

用，無其他本人與被告之債務問題，除非本人對被告有欺

瞞、避不見面、沒盡力向胡可成追討之行為外，不得裁定要

求本人賠償等語，再觀原告簽立予被告之系爭本票，其票號

為TH0000000（卷第171頁），堪認系爭承諾書所稱本票即為

系爭本票。復觀原告所提出之上開起訴書、刑事判決所認定

之事實，被告並無以被害人身分對胡可成及原告提出刑事告

訴，自無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起訴之情形，被告辯稱原告有

欺瞞情事，尚有所誤。且由原告於與被告對話中，原告已告

知被告如何對胡可成請求民事損害賠償，並由被告追加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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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足徵系爭本票確係原告欲擔保系爭承諾書所承諾協助

向胡可成追討而簽立予被告，非兩造間之債務擔保，縱被告

認為原告應就其投資富通公司之投資款負損害賠償之責，亦

非在系爭本票所擔保之範疇內，被告徒以原告亦受刑事判決

認定有罪，應賠償被告，原告應依系爭本票給付等語置辯，

　　核與系爭承諾書之約定不符，其抗辯要非可採。又本件查無

原告有就對胡可成追討投資款一事對被告為欺瞞、避不見面

等情事，則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應不存在，即屬有

據。

(三)綜上，本件依被告所舉證據資料，尚不足認定其與原告間就

系爭本票有債權債務關係存在，自難認原告有應負系爭本票

責任之事由發生，故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洵屬有

據。

五、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原告所簽發之如附表所示系爭

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及被告不得執本院113年

度司票字第10935號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

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

　　，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

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並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

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馨慧

附表：

編號 票號 受款人 發票日 到期日 票面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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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0000000 魏淑芬 111年11月28日 111年11月28日 3,000,000元

備註：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民事裁定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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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64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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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王介文律師
被      告  魏淑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附表所示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被告不得執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被告持有原告於民國111年11月28日簽發，付款地未載，面額新臺幣（下同）3,000,000元，利息未約定，免除做成拒絕證書，到期日111年11月28日之如附表所示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核准，而原告否認系爭本票之債權存在，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否即有爭執，已使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確定判決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具有確認利益。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前因原告介紹，於109年至110年間投資訴外人富通行銷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富通公司）推出之香港股票投資方案，由富通公司將投資人交付之投資款用於投資香港上市股票，投資期滿1年後將投資之香港上市股票移轉予各投資人，或以原投資金額向各投資人買回投資之香港上市股票，於投資期間1年內，若投資標的股票於該季最後1個營業日之收盤價高於前1季最後1個營業日之收盤價者，則每3個月另給付投資金額5%之報酬予各投資人，被告因此交付富通公司3,000,000元投資款。嗣富通公司自111年起以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為由推遲投資報酬發放，亦未如期依約將投資之香港上市股票過戶予被告或其他投資人，或以原投資金額將股票買回。被告於111年11月間，因遲未收到富通公司之報酬與回款，要求投資方案介紹人之原告負責，原告因此於111年11月28日簽發系爭本票交給被告，並簽訂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約定原告將全力協助被告向胡可成追討，並以系爭本票與身分證影本提供被告以茲證明，如有欺瞞、逃避不負責任的行為，被告得以系爭本票向法院裁定要求原告賠償，系爭本票僅原告擔保負責之用，原告與被告間無其他債務問題，除原告對被告有欺瞞、避不見面，沒盡力向胡可成追討的行為外，不得申請裁定要求原告賠償。而原告已委託鴻邦法律事務所以吳思儀名義向胡可成提出刑事告訴，經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6號刑事判決，並協助其他投資人與被告向胡可成提出民事訴訟求償投資款，現由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9號事件審理中，是原告已盡力向胡可成追討投資款。再者，兩造日常均互傳訊息，並指導被告追加起訴，原告並無欺騙、對被告避不見面等情事，系爭承諾書之停止條件均未成就，系爭本票尚不生效力。為此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系爭本票對原告之債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為被告舊識，明知富通公司非為依銀行法組織登記之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或類似存款之投資業務，更不能以投資為名義，向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竟仍為分潤與報酬，招攬被告等不特定人參與投資，致被告誤信富通公司為原告開設之合法公司，且為合法正當之投資業，進而交付美金100,000元投資款，原告之不法行為經本院判決違反銀行法。且原告於110年9月8日時已知悉上開投資案有投資人到期無法取回，仍於110年10月遊說被告解約保單，足見原告持續不斷欺騙被告。又原告雖於111年11月28日交付系爭本票，並攜帶承諾書，但被告當時並未簽名，數日後，原告於被告工作繁忙時再次攜帶承諾書前來，被告僅能於匆忙不清楚承諾書內容的情形下簽名。而原告明知富通公司違反銀行法，上開投資案並非合法，違法向被告招攬後，本應與共犯胡可成連帶對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竟以承諾書誤導欺騙被告僅胡可成需負責任，藉此卸責。原告更早已隱匿資產，由此可見原告撰寫交付承諾書並要求簽署承諾書之舉，即係對被告之欺騙。再者，原告自始未通知被告得提出告訴，致被告不得使用刑事附帶民事程序向胡可成求償，僅能事後追加起訴，是原告有上開欺瞞行為，被告自得就系爭本票主張權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於111年11月28日簽發系爭本票，指定被告為受款人並交付之，被告於113年4月16日以系爭本票經提示未獲付款為由，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於同年5月29日以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等情，有系爭本票裁定影本（卷第25頁）在卷可稽，並經調取上開本票裁定卷查核無訛，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主張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1、按本票固為無因證券，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間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然發票人非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此觀票據法第13條上段之反面解釋而自明。又如發票人一旦提出其基礎原因關係不存在之對人抗辯，執票人自應就該基礎原因關係存在之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兩造均不爭執系爭本票為記名本票，兩造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原告主張系爭本票是承諾協助被告向胡可成追討投資款之擔保，兩造間無其他債務問題，除原告有欺瞞、避不見面、未盡力追討之行為外，不得以系爭本票聲請法院裁定請求賠償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本票裁定、系爭承諾書、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9587號起訴書、本院113年度補字第1308號、113年度重訴第619號民事裁定、112年度金訴字第16號刑事判決、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卷第25-73、105-162頁）在卷可稽。被告抗辯系爭承諾書與系爭本票非同日簽立，原告誤導被告簽立系爭承諾書，意圖卸責，實有欺瞞之舉，被告自得持系爭本票向原告求償務等語置辯，並提出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外匯匯出匯款申請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民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卷第185-203頁）為據。然觀諸原告所簽訂、經被告同意之系爭承諾書記載之內容：…本人承諾將全力協助被告向胡可成追討，並以本票票號0000000及身分證影本提供給被告以茲證明本人負責追討，如有欺瞞、逃避、不負責任之行為，被告即可以本票向法院裁定要求本人賠償，另聲明本票僅本人擔保負責之用，無其他本人與被告之債務問題，除非本人對被告有欺瞞、避不見面、沒盡力向胡可成追討之行為外，不得裁定要求本人賠償等語，再觀原告簽立予被告之系爭本票，其票號為TH0000000（卷第171頁），堪認系爭承諾書所稱本票即為系爭本票。復觀原告所提出之上開起訴書、刑事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被告並無以被害人身分對胡可成及原告提出刑事告訴，自無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起訴之情形，被告辯稱原告有欺瞞情事，尚有所誤。且由原告於與被告對話中，原告已告知被告如何對胡可成請求民事損害賠償，並由被告追加起訴等情，足徵系爭本票確係原告欲擔保系爭承諾書所承諾協助向胡可成追討而簽立予被告，非兩造間之債務擔保，縱被告認為原告應就其投資富通公司之投資款負損害賠償之責，亦非在系爭本票所擔保之範疇內，被告徒以原告亦受刑事判決認定有罪，應賠償被告，原告應依系爭本票給付等語置辯，
　　核與系爭承諾書之約定不符，其抗辯要非可採。又本件查無原告有就對胡可成追討投資款一事對被告為欺瞞、避不見面等情事，則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應不存在，即屬有據。
(三)綜上，本件依被告所舉證據資料，尚不足認定其與原告間就系爭本票有債權債務關係存在，自難認原告有應負系爭本票責任之事由發生，故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洵屬有據。
五、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原告所簽發之如附表所示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及被告不得執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
　　，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馨慧
附表：
		編號

		票號

		受款人

		發票日

		到期日

		票面金額



		1

		TH0000000

		魏淑芬

		111年11月28日

		111年11月28日

		3,000,000元



		備註：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民事裁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647號
原      告  胡博翔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王介文律師
被      告  魏淑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
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附表所示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被告不得執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
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被告
    持有原告於民國111年11月28日簽發，付款地未載，面額新
    臺幣（下同）3,000,000元，利息未約定，免除做成拒絕證
    書，到期日111年11月28日之如附表所示本票1紙（下稱系爭
    本票），向本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
    字第10935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核准，而原告否認
    系爭本票之債權存在，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否即有爭執，
    已使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
    態，得以確定判決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具有確認利
    益。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前因原告介紹，於109年至110年間
    投資訴外人富通行銷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富通公司
    ）推出之香港股票投資方案，由富通公司將投資人交付之投
    資款用於投資香港上市股票，投資期滿1年後將投資之香港
    上市股票移轉予各投資人，或以原投資金額向各投資人買回
    投資之香港上市股票，於投資期間1年內，若投資標的股票
    於該季最後1個營業日之收盤價高於前1季最後1個營業日之
    收盤價者，則每3個月另給付投資金額5%之報酬予各投資人
    ，被告因此交付富通公司3,000,000元投資款。嗣富通公司
    自111年起以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為由推遲投資報酬發放，亦
    未如期依約將投資之香港上市股票過戶予被告或其他投資人
    ，或以原投資金額將股票買回。被告於111年11月間，因遲
    未收到富通公司之報酬與回款，要求投資方案介紹人之原告
    負責，原告因此於111年11月28日簽發系爭本票交給被告，
    並簽訂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約定原告將全力協助被
    告向胡可成追討，並以系爭本票與身分證影本提供被告以茲
    證明，如有欺瞞、逃避不負責任的行為，被告得以系爭本票
    向法院裁定要求原告賠償，系爭本票僅原告擔保負責之用，
    原告與被告間無其他債務問題，除原告對被告有欺瞞、避不
    見面，沒盡力向胡可成追討的行為外，不得申請裁定要求原
    告賠償。而原告已委託鴻邦法律事務所以吳思儀名義向胡可
    成提出刑事告訴，經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6號刑事判決
    ，並協助其他投資人與被告向胡可成提出民事訴訟求償投資
    款，現由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9號事件審理中，是原告已
    盡力向胡可成追討投資款。再者，兩造日常均互傳訊息，並
    指導被告追加起訴，原告並無欺騙、對被告避不見面等情事
    ，系爭承諾書之停止條件均未成就，系爭本票尚不生效力。
    為此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系爭本票對原告之債權不存
    在；㈡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為被告舊識，明知富通公司非為依銀行法組
    織登記之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或類似存款之投資業務，
    更不能以投資為名義，向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竟
    仍為分潤與報酬，招攬被告等不特定人參與投資，致被告誤
    信富通公司為原告開設之合法公司，且為合法正當之投資業
    ，進而交付美金100,000元投資款，原告之不法行為經本院
    判決違反銀行法。且原告於110年9月8日時已知悉上開投資
    案有投資人到期無法取回，仍於110年10月遊說被告解約保
    單，足見原告持續不斷欺騙被告。又原告雖於111年11月28
    日交付系爭本票，並攜帶承諾書，但被告當時並未簽名，數
    日後，原告於被告工作繁忙時再次攜帶承諾書前來，被告僅
    能於匆忙不清楚承諾書內容的情形下簽名。而原告明知富通
    公司違反銀行法，上開投資案並非合法，違法向被告招攬後
    ，本應與共犯胡可成連帶對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竟以承諾
    書誤導欺騙被告僅胡可成需負責任，藉此卸責。原告更早已
    隱匿資產，由此可見原告撰寫交付承諾書並要求簽署承諾書
    之舉，即係對被告之欺騙。再者，原告自始未通知被告得提
    出告訴，致被告不得使用刑事附帶民事程序向胡可成求償，
    僅能事後追加起訴，是原告有上開欺瞞行為，被告自得就系
    爭本票主張權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於111年11月28日簽發系爭本票，指定被告為受款人
    並交付之，被告於113年4月16日以系爭本票經提示未獲付款
    為由，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於同年5月29日以113年
    度司票字第10935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等情，有系爭本票裁
    定影本（卷第25頁）在卷可稽，並經調取上開本票裁定卷查
    核無訛，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主張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乙
    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1、按本票固為無因證券，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
    票人前手間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然發票人非不
    得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此觀票據
    法第13條上段之反面解釋而自明。又如發票人一旦提出其基
    礎原因關係不存在之對人抗辯，執票人自應就該基礎原因關
    係存在之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
    8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兩造均不爭執系爭本票為記名本票，兩造為系爭本票之直接
    前後手，原告主張系爭本票是承諾協助被告向胡可成追討投
    資款之擔保，兩造間無其他債務問題，除原告有欺瞞、避不
    見面、未盡力追討之行為外，不得以系爭本票聲請法院裁定
    請求賠償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本票裁定、系爭承諾書、臺
    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9587號起訴書、本院113年度補字第
    1308號、113年度重訴第619號民事裁定、112年度金訴字第1
    6號刑事判決、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卷第25-73、105-162
    頁）在卷可稽。被告抗辯系爭承諾書與系爭本票非同日簽立
    ，原告誤導被告簽立系爭承諾書，意圖卸責，實有欺瞞之舉
    ，被告自得持系爭本票向原告求償務等語置辯，並提出兩造
    之Line對話紀錄、外匯匯出匯款申請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松山分局民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卷第185-203頁
    ）為據。然觀諸原告所簽訂、經被告同意之系爭承諾書記載
    之內容：…本人承諾將全力協助被告向胡可成追討，並以本
    票票號0000000及身分證影本提供給被告以茲證明本人負責
    追討，如有欺瞞、逃避、不負責任之行為，被告即可以本票
    向法院裁定要求本人賠償，另聲明本票僅本人擔保負責之用
    ，無其他本人與被告之債務問題，除非本人對被告有欺瞞、
    避不見面、沒盡力向胡可成追討之行為外，不得裁定要求本
    人賠償等語，再觀原告簽立予被告之系爭本票，其票號為TH
    0000000（卷第171頁），堪認系爭承諾書所稱本票即為系爭
    本票。復觀原告所提出之上開起訴書、刑事判決所認定之事
    實，被告並無以被害人身分對胡可成及原告提出刑事告訴，
    自無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起訴之情形，被告辯稱原告有欺瞞
    情事，尚有所誤。且由原告於與被告對話中，原告已告知被
    告如何對胡可成請求民事損害賠償，並由被告追加起訴等情
    ，足徵系爭本票確係原告欲擔保系爭承諾書所承諾協助向胡
    可成追討而簽立予被告，非兩造間之債務擔保，縱被告認為
    原告應就其投資富通公司之投資款負損害賠償之責，亦非在
    系爭本票所擔保之範疇內，被告徒以原告亦受刑事判決認定
    有罪，應賠償被告，原告應依系爭本票給付等語置辯，
　　核與系爭承諾書之約定不符，其抗辯要非可採。又本件查無
    原告有就對胡可成追討投資款一事對被告為欺瞞、避不見面
    等情事，則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應不存在，即屬有
    據。
(三)綜上，本件依被告所舉證據資料，尚不足認定其與原告間就
    系爭本票有債權債務關係存在，自難認原告有應負系爭本票
    責任之事由發生，故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洵屬有
    據。
五、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原告所簽發之如附表所示系爭
    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及被告不得執本院113年
    度司票字第10935號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
    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
　　，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
    ，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並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
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馨慧
附表：
編號 票號 受款人 發票日 到期日 票面金額 1 TH0000000 魏淑芬 111年11月28日 111年11月28日 3,000,000元 備註：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民事裁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647號
原      告  胡博翔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王介文律師
被      告  魏淑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附表所示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被告不得執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被告持有原告於民國111年11月28日簽發，付款地未載，面額新臺幣（下同）3,000,000元，利息未約定，免除做成拒絕證書，到期日111年11月28日之如附表所示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核准，而原告否認系爭本票之債權存在，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否即有爭執，已使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確定判決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具有確認利益。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前因原告介紹，於109年至110年間投資訴外人富通行銷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富通公司）推出之香港股票投資方案，由富通公司將投資人交付之投資款用於投資香港上市股票，投資期滿1年後將投資之香港上市股票移轉予各投資人，或以原投資金額向各投資人買回投資之香港上市股票，於投資期間1年內，若投資標的股票於該季最後1個營業日之收盤價高於前1季最後1個營業日之收盤價者，則每3個月另給付投資金額5%之報酬予各投資人，被告因此交付富通公司3,000,000元投資款。嗣富通公司自111年起以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為由推遲投資報酬發放，亦未如期依約將投資之香港上市股票過戶予被告或其他投資人，或以原投資金額將股票買回。被告於111年11月間，因遲未收到富通公司之報酬與回款，要求投資方案介紹人之原告負責，原告因此於111年11月28日簽發系爭本票交給被告，並簽訂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約定原告將全力協助被告向胡可成追討，並以系爭本票與身分證影本提供被告以茲證明，如有欺瞞、逃避不負責任的行為，被告得以系爭本票向法院裁定要求原告賠償，系爭本票僅原告擔保負責之用，原告與被告間無其他債務問題，除原告對被告有欺瞞、避不見面，沒盡力向胡可成追討的行為外，不得申請裁定要求原告賠償。而原告已委託鴻邦法律事務所以吳思儀名義向胡可成提出刑事告訴，經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6號刑事判決，並協助其他投資人與被告向胡可成提出民事訴訟求償投資款，現由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9號事件審理中，是原告已盡力向胡可成追討投資款。再者，兩造日常均互傳訊息，並指導被告追加起訴，原告並無欺騙、對被告避不見面等情事，系爭承諾書之停止條件均未成就，系爭本票尚不生效力。為此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系爭本票對原告之債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為被告舊識，明知富通公司非為依銀行法組織登記之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或類似存款之投資業務，更不能以投資為名義，向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竟仍為分潤與報酬，招攬被告等不特定人參與投資，致被告誤信富通公司為原告開設之合法公司，且為合法正當之投資業，進而交付美金100,000元投資款，原告之不法行為經本院判決違反銀行法。且原告於110年9月8日時已知悉上開投資案有投資人到期無法取回，仍於110年10月遊說被告解約保單，足見原告持續不斷欺騙被告。又原告雖於111年11月28日交付系爭本票，並攜帶承諾書，但被告當時並未簽名，數日後，原告於被告工作繁忙時再次攜帶承諾書前來，被告僅能於匆忙不清楚承諾書內容的情形下簽名。而原告明知富通公司違反銀行法，上開投資案並非合法，違法向被告招攬後，本應與共犯胡可成連帶對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竟以承諾書誤導欺騙被告僅胡可成需負責任，藉此卸責。原告更早已隱匿資產，由此可見原告撰寫交付承諾書並要求簽署承諾書之舉，即係對被告之欺騙。再者，原告自始未通知被告得提出告訴，致被告不得使用刑事附帶民事程序向胡可成求償，僅能事後追加起訴，是原告有上開欺瞞行為，被告自得就系爭本票主張權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於111年11月28日簽發系爭本票，指定被告為受款人並交付之，被告於113年4月16日以系爭本票經提示未獲付款為由，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於同年5月29日以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等情，有系爭本票裁定影本（卷第25頁）在卷可稽，並經調取上開本票裁定卷查核無訛，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主張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1、按本票固為無因證券，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間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然發票人非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此觀票據法第13條上段之反面解釋而自明。又如發票人一旦提出其基礎原因關係不存在之對人抗辯，執票人自應就該基礎原因關係存在之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兩造均不爭執系爭本票為記名本票，兩造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原告主張系爭本票是承諾協助被告向胡可成追討投資款之擔保，兩造間無其他債務問題，除原告有欺瞞、避不見面、未盡力追討之行為外，不得以系爭本票聲請法院裁定請求賠償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本票裁定、系爭承諾書、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9587號起訴書、本院113年度補字第1308號、113年度重訴第619號民事裁定、112年度金訴字第16號刑事判決、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卷第25-73、105-162頁）在卷可稽。被告抗辯系爭承諾書與系爭本票非同日簽立，原告誤導被告簽立系爭承諾書，意圖卸責，實有欺瞞之舉，被告自得持系爭本票向原告求償務等語置辯，並提出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外匯匯出匯款申請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民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卷第185-203頁）為據。然觀諸原告所簽訂、經被告同意之系爭承諾書記載之內容：…本人承諾將全力協助被告向胡可成追討，並以本票票號0000000及身分證影本提供給被告以茲證明本人負責追討，如有欺瞞、逃避、不負責任之行為，被告即可以本票向法院裁定要求本人賠償，另聲明本票僅本人擔保負責之用，無其他本人與被告之債務問題，除非本人對被告有欺瞞、避不見面、沒盡力向胡可成追討之行為外，不得裁定要求本人賠償等語，再觀原告簽立予被告之系爭本票，其票號為TH0000000（卷第171頁），堪認系爭承諾書所稱本票即為系爭本票。復觀原告所提出之上開起訴書、刑事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被告並無以被害人身分對胡可成及原告提出刑事告訴，自無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起訴之情形，被告辯稱原告有欺瞞情事，尚有所誤。且由原告於與被告對話中，原告已告知被告如何對胡可成請求民事損害賠償，並由被告追加起訴等情，足徵系爭本票確係原告欲擔保系爭承諾書所承諾協助向胡可成追討而簽立予被告，非兩造間之債務擔保，縱被告認為原告應就其投資富通公司之投資款負損害賠償之責，亦非在系爭本票所擔保之範疇內，被告徒以原告亦受刑事判決認定有罪，應賠償被告，原告應依系爭本票給付等語置辯，
　　核與系爭承諾書之約定不符，其抗辯要非可採。又本件查無原告有就對胡可成追討投資款一事對被告為欺瞞、避不見面等情事，則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應不存在，即屬有據。
(三)綜上，本件依被告所舉證據資料，尚不足認定其與原告間就系爭本票有債權債務關係存在，自難認原告有應負系爭本票責任之事由發生，故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洵屬有據。
五、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原告所簽發之如附表所示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及被告不得執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
　　，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馨慧
附表：
		編號

		票號

		受款人

		發票日

		到期日

		票面金額



		1

		TH0000000

		魏淑芬

		111年11月28日

		111年11月28日

		3,000,000元



		備註：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民事裁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647號
原      告  胡博翔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王介文律師
被      告  魏淑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附表所示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被告不得執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被告持有原告於民國111年11月28日簽發，付款地未載，面額新臺幣（下同）3,000,000元，利息未約定，免除做成拒絕證書，到期日111年11月28日之如附表所示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核准，而原告否認系爭本票之債權存在，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否即有爭執，已使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確定判決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具有確認利益。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前因原告介紹，於109年至110年間投資訴外人富通行銷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富通公司）推出之香港股票投資方案，由富通公司將投資人交付之投資款用於投資香港上市股票，投資期滿1年後將投資之香港上市股票移轉予各投資人，或以原投資金額向各投資人買回投資之香港上市股票，於投資期間1年內，若投資標的股票於該季最後1個營業日之收盤價高於前1季最後1個營業日之收盤價者，則每3個月另給付投資金額5%之報酬予各投資人，被告因此交付富通公司3,000,000元投資款。嗣富通公司自111年起以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為由推遲投資報酬發放，亦未如期依約將投資之香港上市股票過戶予被告或其他投資人，或以原投資金額將股票買回。被告於111年11月間，因遲未收到富通公司之報酬與回款，要求投資方案介紹人之原告負責，原告因此於111年11月28日簽發系爭本票交給被告，並簽訂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約定原告將全力協助被告向胡可成追討，並以系爭本票與身分證影本提供被告以茲證明，如有欺瞞、逃避不負責任的行為，被告得以系爭本票向法院裁定要求原告賠償，系爭本票僅原告擔保負責之用，原告與被告間無其他債務問題，除原告對被告有欺瞞、避不見面，沒盡力向胡可成追討的行為外，不得申請裁定要求原告賠償。而原告已委託鴻邦法律事務所以吳思儀名義向胡可成提出刑事告訴，經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6號刑事判決，並協助其他投資人與被告向胡可成提出民事訴訟求償投資款，現由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619號事件審理中，是原告已盡力向胡可成追討投資款。再者，兩造日常均互傳訊息，並指導被告追加起訴，原告並無欺騙、對被告避不見面等情事，系爭承諾書之停止條件均未成就，系爭本票尚不生效力。為此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系爭本票對原告之債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為被告舊識，明知富通公司非為依銀行法組織登記之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或類似存款之投資業務，更不能以投資為名義，向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竟仍為分潤與報酬，招攬被告等不特定人參與投資，致被告誤信富通公司為原告開設之合法公司，且為合法正當之投資業，進而交付美金100,000元投資款，原告之不法行為經本院判決違反銀行法。且原告於110年9月8日時已知悉上開投資案有投資人到期無法取回，仍於110年10月遊說被告解約保單，足見原告持續不斷欺騙被告。又原告雖於111年11月28日交付系爭本票，並攜帶承諾書，但被告當時並未簽名，數日後，原告於被告工作繁忙時再次攜帶承諾書前來，被告僅能於匆忙不清楚承諾書內容的情形下簽名。而原告明知富通公司違反銀行法，上開投資案並非合法，違法向被告招攬後，本應與共犯胡可成連帶對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竟以承諾書誤導欺騙被告僅胡可成需負責任，藉此卸責。原告更早已隱匿資產，由此可見原告撰寫交付承諾書並要求簽署承諾書之舉，即係對被告之欺騙。再者，原告自始未通知被告得提出告訴，致被告不得使用刑事附帶民事程序向胡可成求償，僅能事後追加起訴，是原告有上開欺瞞行為，被告自得就系爭本票主張權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於111年11月28日簽發系爭本票，指定被告為受款人並交付之，被告於113年4月16日以系爭本票經提示未獲付款為由，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經本院於同年5月29日以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等情，有系爭本票裁定影本（卷第25頁）在卷可稽，並經調取上開本票裁定卷查核無訛，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主張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乙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1、按本票固為無因證券，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間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然發票人非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此觀票據法第13條上段之反面解釋而自明。又如發票人一旦提出其基礎原因關係不存在之對人抗辯，執票人自應就該基礎原因關係存在之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兩造均不爭執系爭本票為記名本票，兩造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原告主張系爭本票是承諾協助被告向胡可成追討投資款之擔保，兩造間無其他債務問題，除原告有欺瞞、避不見面、未盡力追討之行為外，不得以系爭本票聲請法院裁定請求賠償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本票裁定、系爭承諾書、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9587號起訴書、本院113年度補字第1308號、113年度重訴第619號民事裁定、112年度金訴字第16號刑事判決、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卷第25-73、105-162頁）在卷可稽。被告抗辯系爭承諾書與系爭本票非同日簽立，原告誤導被告簽立系爭承諾書，意圖卸責，實有欺瞞之舉，被告自得持系爭本票向原告求償務等語置辯，並提出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外匯匯出匯款申請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民有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卷第185-203頁）為據。然觀諸原告所簽訂、經被告同意之系爭承諾書記載之內容：…本人承諾將全力協助被告向胡可成追討，並以本票票號0000000及身分證影本提供給被告以茲證明本人負責追討，如有欺瞞、逃避、不負責任之行為，被告即可以本票向法院裁定要求本人賠償，另聲明本票僅本人擔保負責之用，無其他本人與被告之債務問題，除非本人對被告有欺瞞、避不見面、沒盡力向胡可成追討之行為外，不得裁定要求本人賠償等語，再觀原告簽立予被告之系爭本票，其票號為TH0000000（卷第171頁），堪認系爭承諾書所稱本票即為系爭本票。復觀原告所提出之上開起訴書、刑事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被告並無以被害人身分對胡可成及原告提出刑事告訴，自無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起訴之情形，被告辯稱原告有欺瞞情事，尚有所誤。且由原告於與被告對話中，原告已告知被告如何對胡可成請求民事損害賠償，並由被告追加起訴等情，足徵系爭本票確係原告欲擔保系爭承諾書所承諾協助向胡可成追討而簽立予被告，非兩造間之債務擔保，縱被告認為原告應就其投資富通公司之投資款負損害賠償之責，亦非在系爭本票所擔保之範疇內，被告徒以原告亦受刑事判決認定有罪，應賠償被告，原告應依系爭本票給付等語置辯，
　　核與系爭承諾書之約定不符，其抗辯要非可採。又本件查無原告有就對胡可成追討投資款一事對被告為欺瞞、避不見面等情事，則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應不存在，即屬有據。
(三)綜上，本件依被告所舉證據資料，尚不足認定其與原告間就系爭本票有債權債務關係存在，自難認原告有應負系爭本票責任之事由發生，故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洵屬有據。
五、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原告所簽發之如附表所示系爭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及被告不得執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
　　，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馨慧
附表：
編號 票號 受款人 發票日 到期日 票面金額 1 TH0000000 魏淑芬 111年11月28日 111年11月28日 3,000,000元 備註：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10935號民事裁定      



